
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文 林 國 民 小 學 1 1 1 學 年 度 水 上 運 動 會 實 施 辦 法 

一、依據：111 學年度學務處工作實施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(一)發展基本游泳能力，提升學生體適能，培養團結合作積極進取之精神。 

 (二)提高學生運動興趣，增加運動時間，擴展學習領域。 

三、對象：一至六年級學生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體育組。 

五、比賽日期：112 年 6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8:30-12:00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本校游泳池。 

七、實施方式： 

(一)三至六年級男女學生，捷、蛙、仰、蝶四式皆可報名。 

  (二)每項目每班可報名 4人，每一名選手可報名至多 2項單項。 

八、報名手續： 

  (一)報名日期：112 年 5 月 17 日(星期一)至 5 月 26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:00 止。 

  (二)報名地點：學務處體育組。 

  (三)報名方式：請填寫報名表（附件），並請級任老師與體育科任老師簽章後送至體育組。 

九、賽程抽籤：由體育組統一安排水道、次序。 

十、獎勵： 

各組各項前一至六名頒發獎狀以資鼓勵，四年級優勝同學將作為「體育班」選拔之參考。選

手如有冒名頂替情事，經查出屬實即取消比賽資格，並不得再參加後續比賽。 

十一、附則： 

  (一)選手應妥善做好身體狀況健康檢查工作，確定確實可參加劇烈運動者，方可報名。 

  (二)參賽選手請於賽前自行做好熱身運動，以免受傷。 

(三)為使比賽順利進行，請老師協助要求選手遵守大會各項規定，違者取消名次。 

(四)五年仁班、六年仁班體育班游泳隊以表演賽方式進行，未比賽時擔任服務同學，負 

    責檢錄、成績遞送等工作。 

(五)五年仁班、六年仁班除游泳專長學生外，其餘網球隊員得參加比賽。 

(六)因比賽需要，請教務處配合安排相關工作老師公假代課事宜（名單於工作會議發放）。 

十二、經費：獎品及裁判費用由家長會贊助。 

十三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